
抵 費 地 出 售 申 請 書 

本重劃區內   區   段   小段    地號等  筆抵費

地，業經第  次        會決議通過出售在案，爰依獎勵土

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42條規定，報請同意出售抵費地。 

  此致 
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

重劃工作目前辦理情形 

工 程  

地價補償  

地上物拆
遷 補 償 

 

其 他  

附繳證件 

□ 抵費地出售清冊 1份。 

□ 工程驗收接管文件及保固保證金收款收據影本。 

□ 地價補償、地上物補償印領清冊或提存書等文件影本。 

□ 理事會、會員大會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申 請 人 暨 代 理 人 

申 請 人 

臺北市   區    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

 

代表人 ○○○ 

委任關係 □有（委託○○○代理）   □無 

代 理 人 

本案之申請委託○○○代理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 

代理人姓名： 

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簽 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 

 

 

重劃會印 

代表 

人印 

代理 

人印 


